
附件 4

申报初次职称考核认定程序及材料要求

一、申报程序

（一）线上申报

（二）线下申报

二、申报材料要求

申报人须按以下要求制作纸质材料和电子材料。

（一）纸质材料要求

类别 材料名称 内容、数量 具体要求

表一
送评材料

封面
原件 1 份，A4 纸单面打印。

粘贴于档案袋（盒）封面。表中申报专业栏必须
严格按照《建筑工程专业名称参照表》规范表述。

表二

广东省初
次职称考
核认定申

报表

原件 1 份，A4 纸双面打印。

该表须由申报人在《广东省专业技术人才职称管
理系统》上完成填报后自动生成下载，表格的结
构和格式不予改变，线下申报材料审核修改后需
同步更改线上系统填报信息。如需增加页数，请
严格按附加页格式，如第 4 页，第 4-1 页，第 4-2
页……，以此类推。生成的表格如不整齐或出现
跨页等问题，需手工进行调整，以便美观。

申报人填报信

息、选择评委会

用人单位及主

管部门审核

人社/住建部门审核

（单位评审账户管理单位）

职称评审委员会办

公室受理审核

申报人 用人单位及主

管部门审核

职称评审委员会办

公室受理审核



表三

（）级初次
职称考核
认定申报
人基本情
况登记表

一式 20 份，其中 1 份为原
件，其余为复印件，采用竖
表，A3 纸单面打印。

填写内容简明扼要，不附页，不装订，须限制在 1
页内。所有表三用铅笔在各页背面右上角写上顺
序，对折后用燕尾夹夹住，无需单张对折。其中
获奖项目的个人排名必须注明；业绩成果所填写
内容及顺序应与表二所对应内容一致，重要的排
在前面。

表四
证书、

证明材料

1. 国家教育行政管理部门
承认学历的毕业证书或学
位证书复印件 1 份；
2.学信网学历、学位验证报
告 1 份；
3.申报人学历成绩单复印
件 1 份。

1.学历（学位）证书、专业技术资格（职称）证
书或职业资格证书等证明材料需提供原件和复印
件，交评委会办公室审核后退还原件；
2.加盖工作单位公章及校对章。

1.与个人工作经历相同的
近期连续半年以上的社保
凭证 1 份；
2.聘书、劳动合同等聘任材
料复印件 1 份；
3.人事主管部门（档案保管
部门）出具的在职证明等相
关在职在岗材料原件 1 份。

若现社保购买单位与实际用人单位不一致，应
另外出具劳动合同和派遣说明等合理性证明文
件。

业绩发生单位和现工作单
位的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复
印件 1 份。

附贴在《证书、证明材料》尾页。

1.证书、证明材料中所有复印件须加盖“与原件相符”章和验证单位印章，须
有审核人签名。
2.本表格所有签名处需要申报人亲笔签名。若粘贴面无材料的，应在空白处填
写“无”并签名。



表五
业绩、成果
材料（获奖

材料）

业绩、成果材料（获奖材料）

非个人的获奖项目，应注明个人的排列名次。
复印件由业绩发生单位加盖公章、原件核对章。
（例如 A 公司业绩盖 A 公司公章，B 公司业绩盖 B
公司公章）。

科研成果、专利成果材料，
A4 纸双面打印，装订成册。

由两人或两人以上共同完成的发明创造、学术技
术成果、专业技术项目，必须在申报材料中如实
注明本人所做的工作内容、所起的作用及排名顺
序。

论文、专著或译著

1.申报人必须是论文的独撰者或第一作者，论文
要求发表在与申报评审专业相关的具有 CN 或
ISSN 刊号的专业期刊上（均需为正刊）；专著或
译著要求必须本专业或相关专业，并已公开出版
发行；上述材料必须提交原件一份，可只提交与
本人相关刊物的封面、封底、目录及本人论文正
文页（内容应全）。

其他业绩、成果佐证材料，
A4 纸双面打印，装订成
册。

提交符合条件的个人代表作，突出重点。规划、
设计申报人员附图纸图签、获奖证书；施工、管
理申报人员附项目班子任命书、项目竣工备案表、
项目获奖证书等。

1.业绩、成果材料中所有复印件须加盖“与原件相符”章和获取该业绩、成果
时对应所在单位的公章，须有审核人签名。
2.本表格所有签名处需要申报人亲笔签名。若没有上述业绩、成果材料的，应
在空白处填写“无”并签名。

表六
身份证
复印件

居民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
1 份。

港澳台或外籍申报人提供通行证或护照复印
件。

表七
评前公示

表
原件 1 份，A4 纸单面打印。 公示期不少于 5 个工作日。

表八

专业技术
人员年度
（聘任期
满）考核登

记表

复印件各 1 份，A4 纸打印，
订装成册

任现职以来各年度考核或任职期满考核登记表复
印件各 1 份。各年度考核表复印件须由所在单位
人事部门验印盖章。

其他
材料

职称申报
承诺书

原件 1 份，A4 纸单面打印。 《河源市职称申报评审诚信承诺书》一式一份。



劳务派遣

1.提供劳务派遣单位为本
人缴纳社保的证明
2.劳务派遣单位的派遣资
质证明
3.实际工作单位的申报资
质证明
4 劳务派遣单位与现工作
单位的派遣协议
5.工作证明

非公证明
事业单位需提供非公务员
证明（原件）

注：有关表格请查看通知附件或登录《广东省专业技术人才职称管理系统》——文件下载——
广东省职称评审表格——1.人员类型：普通专业技术人员下载填写。其中《广东省初次职称考
核认定申报表》需在《广东省专业技术人才职称管理系统》上完成填报后自动生成下载。

（二）电子材料要求

申报人 材料名称 具体要求

各单位企业

1.职称初次考核认定
名单汇总表

可编辑 Excel 版（评审、认定为不同的工作表）。
1.按《建筑工程专业名称参照表》专业名称顺序排序，
同一专业集中排序。
3.仅有 1 名申报人员也需提交此汇总表。

2.《初次职称考核认
定表格（表 1-表 8）》

可编辑版

3.纸质申报材料全套
扫描件

可在人社局职称申报点审核通过后扫描，也可在职称
评审委员会办公室审核通过后扫描。

三、纸质申报材料要求统一装在 A4 牛皮纸档案盒（袋）内避免申报材料散失，档案盒高
度不超过 6.5cm，凡塑料盒/塑料文件袋一律不予受理。

四、电子材料存储到 U 盘交评委会办公室（U 盘拷贝后退回）。
五、网上提交的申报材料、存储 U 盘提交的电子材料与纸质申报材料内容必须一致，因内

容不一致而影响评审结果的，由申报人个人负责。
六、材料受理后，专业技术人员应通过《广东省专业技术人才职称管理系统》及时提交申

报电子材料。申报中级职称选“河源市建筑中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”，申报初级、技术
员职称选“河源市建筑初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”。

七、凡不符合上述规定要求的，不予受理。


